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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沁县统计局

根据沁县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

县第二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61

个，从业人员 2768 人。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全部为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22 个，占全部企业的 92.44%；集体企业

23 个，占 9.66%；私营企业 140 个，占 58.82%。

表 2-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

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2 个，制造

业 50 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

个，分别占全部企业 0.84%、21.01%和 3.7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占 0.79%，制造业占 92.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占 6.32%。（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

从业人员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7.7

亿元（详见表 2-3）。

表 2-3 按行业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建筑业法人企业单位 3

个，从业人员 51 人。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全部为内资企业 3

个。内资企业中全部为私营企业。（详见表 2-9）。

表 2-9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建筑业企业

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建 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 ，房 屋 建筑 业 占

33.33%；建筑安装业占 66.66%。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

业 占 70.59% ； 建 筑 安 装 业 占 29.41%（详 见 表

2-10）。

表 2-10 按行业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和从业人员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11 亿元（详见表 2-11）。

表 2-11 按行业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注释：

［1］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全部年主营业务收

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

［2］高技术产业（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分类（2013）》，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具体

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

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3］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

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

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

［4］R&D 经费投入强度：是指 R&D 经费支出

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5］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

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根据沁县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三
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83

个，从业人员 945 人。
在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中 ， 批 发 业 占

60.24%，零售业占 39.76%。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
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59.79%，零售业占 40.21%（详见
表 3-1）。

表 3-1 按行业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
从业人员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
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企业法人单位的 8.43%，有限责
任公司占 3.61%，私营企业占 74.70%（详见表 3-2）。

表 3-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
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14 亿元。其中，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45 亿
元，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69 亿元 （详见表
3-3）。

表 3-3 按行业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

人单位 16 个，从业人员 191 人。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

业占 100%。（详见表 3-4）。
表 3-4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0.17 亿元（详见表 3-5）。
表 3-5 按行业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5

个，从业人员 112 人。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80%，餐

饮业占 20%。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住宿业占 85.71%，餐饮业占 14.29%（详见表 3-6）。

表 3-6 按行业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和从业人员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企业法人单位的 20%，集
体企业占 20%，私营企业占 6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 100%（详见表 3-7）。

表 3-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为

0.26 亿元。其中，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24 亿

元，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02 亿元 （详见表
3-8）。

表 3-8 按行业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企业法人单位 1 个，从业人员 14 人。
表 3-9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2013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07 亿元（详见表 3-10）。

表 3-10 按行业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13 个。

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 6 个；物业管理企业 2 个。
2013 年末，全县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

为 137 人。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 83 人，物业管理企业 9
人（详见表 3-11）。

表 3-11 按行业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
从业人员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未，全县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

为 2.93 亿元，房地产开发企业 2.826 亿元，物业管理企业
0.01 亿元（详见表 3-12）。

表 3-12 按行业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 17 个，从业人员 115 人。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全部为内资

企业占。（详见表 3-13）。
表 3-1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3.03 亿元。
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 5 个，从业人员 43 人。
全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部为内

资企业。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0.11 亿元（详见表 3-14）。
表 3-14 按行业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及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

人单位 21 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5 个。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 325 人。其中，行政
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261 人。

（二）资产
201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 0.56 亿元。
九、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 8 个，从业人员 52 人。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部为

内资企业。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 0.09 亿元。
十、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56 个，从业人员

2964 人。
（二）资产
201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04 亿元。
十一、卫生和社会工作
法人单位及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48

个，全部为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卫生和社会工作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818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
单位 818 人。

十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27 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6 个。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77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
非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28 人。

（二）资产
201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0.64 亿元。
十四、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13 年末，全县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法人单位 487 个，从业人员 4641 人。
注释：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

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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